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独立意见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0年4月9日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及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议案。现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经投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23.94%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了关联交易。 

2、我们充分了解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增加

公司主营业务的有限多元化，增强抗风险能力及持续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

资产的完整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内容及公司签订的有关协议以及经投

集团出具的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备

可操作性。 

4、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湘资源具有证券业务资格，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

序合规，经办评估师与评估对象无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无利益关系，对相关

当事方不存在偏见，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5、本次拟购入的标的资产环保客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采用收益法，

城投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采资产基础法，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6、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和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

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预期未来收入增



 

长率、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预期收益的可实现性较强，评估定价公

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7、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

权。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所有非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此外，我们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督公司合

法合规地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工作，以切实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岳意定、彭锡明、王飞亚 
 

2010 年 4 月 9 日 


